
【正式請求】 

請貴校出具正式公文證明：前揭各函僅屬行政回覆，非事實認定文

件，並不得作為其他用途 

收件人： 

國立東華大學 校長室 

副本： 

校教評委員、院教評委員、系教評委員、法制組組、秘書室、人事室 

 

校長您好： 

本人（施清祥，國立東華大學教授）正式以書面方式請求貴校出具一份正式證

明文件，內容請明確說明以下事項： 

 

一、請求內容 

（一）請貴校正式出具具發文字號之證明公文，明確說明下列文件係屬因外部

陳情檢舉所生之行政回覆性文件，並非調查報告、事實認定或懲處文書： 

1. 113 年 10 月 9 日○○○○○○○○○○○○號函； 

2. 114 年 6 月 13 日花教院字第○○○號函； 

3. 教育部 114 年 7 月 2 日臺教高(五)字第○○○○○○○○○號轉陳案。 

（詳附件 1、2、3） 

（二）請於該證明文件中載明以下四點： 

1. 上述函文僅係因外部陳情程序所為之行政回覆； 

2. 貴校未曾就其中所載之任何事項（包含「……在院長不知情下翻拍」等

敘述，或「將召開教評會審議」等違反正當程序之敘述）進行實質調查

或認定； 

3. 該等文件不具法律效力與事實認定性質，依法不得作為任何司法或行政

程序中之證據使用； 

4. 該等文件僅供行政程序內部存查，依法不得轉供、引用或作為任何其他

用途。 

二、法律依據與理由 



（一）依《行政程序法》第 102 條、第 104 條規定，行政機關於處理涉及人民

權益之事項時，應給予陳述機會並保障程序正義。 

貴校於處理過程中從未通知本人、亦未給予任何說明機會，該等文件已明顯違

法，性質上顯非調查或處分文書。 

（二）前揭函文包含嚴重悖離事實敘述，例如「……在院長不知情下翻拍」。

此等敘述純屬不實，貴校從未向本人查證、未索取證據、亦未給予本人說明機

會，即對外發函，已對本人名譽造成實質侵害。 

（三）尤其惡劣者，貴校竟因外部檢舉（且該檢舉人為長期對本人持續檢舉之

同一人），在未曾與本人進行任何約談或說明的情況下，即於函中（如附件

三）直接載明將「召開教評會審議」，甚至「通知陳情人」等候結果。 

此舉等同於未審先判，先行將本人視為已定罪者，並在當事人毫不知情的情況

下，優先知會外部檢舉人靜待懲處結果。本人則在全然被蒙在鼓裡的狀態下，

直到接獲系教評會通知要求出面說明時，才首次得悉此事。 

換言之，貴校係在未經查證與程序聽證前，即先行作出「定罪式行為」，再要

求本人事後出面解釋，完全顛倒正當法律程序之順序，嚴重侵害本人名譽與程

序權益，並使本人蒙受極大屈辱與不公。 

更嚴重的是，貴校從未能出示任何法律或行政命令之法源依據，說明外部檢舉

與教評會召開之間究竟有何關聯性？ 

在現行《教師法》、《教育人員任用條例》及《大學法》之架構下，外部陳情

或檢舉並非教評會啟動懲處程序之合法依據。 

貴校若僅因外部檢舉，即逕自啟動教評程序，形同將「私人檢舉」錯誤轉化為

「校方懲處」的起訴依據，此舉顯已逾越法定職權範圍，構成重大程序違法。 

（四）前述文件現已被外部當事人於多起民事與刑事訴訟中惡意引用為「東華

大學已認定本人違法」之事實認定文件，嚴重誤導司法判斷並已實際影響判

決，且此損害將持續延伸至本人後續的數百件訴訟中，造成長期且累積性損

害。 

（五）貴校身為國立大學，竟以官方公函製作並傳遞此等不實內容，進而影響

事實、干預司法判決；復又將本人蒙在鼓裡，使貴校儼然成為陳情人用以攻擊

本人的工具。 

此等行為已屬嚴重失當。 

（六）原陳情人已在公開場合出示該等函文對本人公然羞辱，宣稱「獲校方證

實」。本人竟是在此等場合才首次知悉函文內容，足證貴校行政程序之重大瑕

疵已對本人名譽造成無可回復之損害。 



（七）依《教育基本法》第 6條（教育中立原則）與第 8條（保障教師人格尊

嚴），教育機關應維護行政中立並保障教師名譽。貴校出具該證明，係維護行

政中立與保護教師名譽之必要行為。 

（八）貴校所製發之前揭函文，已造成重大且持續性損害。 

由於該等函文具官方印信與編號，被外部當事人視為「事實認定文件」，並在

各類訴訟程序中反覆援引，導致本人名譽、學術地位及司法權益受到長期侵

蝕。 

該損害屬連續性侵權行為，每一次引用、散布或提交法庭，均形成新的侵害事

件。若貴校未即時以正式公文澄清，即等同放任損害擴大，亦屬新的違法不作

為。 

三、請求方式 

請貴校正式出具具發文字號之證明文件，以 PDF 或紙本形式送達本人，內容如

前項所述四點。 

同時，鑑於原陳情人不僅在公開場合持前揭文件對本人進行羞辱，更已惡意將

其濫用於多起司法訴訟中作為控告證據，造成本人名譽與訴訟權益之重大且持

續性損害。 

為釐清事實並防止損害擴大，貴校既為該等函文之出具機關，理應將本澄清證

明一併副知原陳情人，並明確以書面告知其： 

「前揭文件（含附件所列三函）僅屬行政程序回覆，並非事實認定或懲處文

書，不具任何法律效力，且不得再行引用、散布或作為任何司法、行政程序之

用途。」 

四、附件 

附件 1：113 年 10 月 9 日○○○○○○○○○號函影本 

附件 2：114 年 6 月 13 日花教院字第○○○號函影本 

附件 3：教育部 114 年 7 月 2 日臺教高(五)字第○○○○○○號轉陳案影本 

 

五、回覆期限 

（一） 為昭信守，請貴校於收文後三日內，先行（例如以電子郵件）回覆「確

認收訖」。 



（二） 無論同意與否，請貴校於文到後七日內，針對本人前揭請求惠予正式書

面回覆。此回覆將作為本人決定下一步法律行動之重要依據。 

 

六、國家賠償程序與刑事同步行動預告 

倘貴校未於期限內依法出具證明文件，或仍放任前揭違法函文被外部人員持續

引用、散布、作為司法證據使用，本人將依法同時啟動下列行動： 

1. 行政訴訟與國家賠償程序 

依《國家賠償法》第 2條及第 6條之規定，追究貴校違法製文及未盡防止損害

義務之責任。該函文已直接造成我名譽與司法權益之嚴重侵害，其損害仍在持

續發生中，屬第 6件具體國賠案件主軸之一，並將併入後續國家賠償系列訴訟

中。很諷刺的是，這起案件原本起因於外部檢舉案，卻因此引發本人不得不對

東華大學提起第 6件國家賠償，成為最具代表性的制度反諷。 

2. 刑事告訴程序 

本人將依《刑法》第 213 條「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及第 310 條第 2項「明知不

實而散布加重誹謗罪」，就貴校相關主管與原陳情人行為正式提出刑事告訴。 

有關《刑法》第 213 條部分，係完全依據本人於 114 年 10 月 3 日所發〈致東華

大學全體教評會委員及校方主管之最終通牒〉之內容與架構，其「罪刑成立分

析」要點如下（據以作為本案刑事訴訟之主軸）： 

 一、主體（公務員）：涉案文件均由具公務員身分之主管單位核發，屬

職務行為。 

 二、客體（職務上公文書）：114/9/15 人事室通知信、114/9/16「東人

字第○○○○○○號」公文、114/9/22「東人字第○○○○○○號」公

文，均為正式行政文書，得對外產生法律效果。 

 三、行為（登載不實）：114/9/15 以定罪式標題發出通知；114/9/16 加

上「涉」字但硬稱程序依據為 114/9/11 院教評會決議；114/9/22 又改

口稱「本案仍在院教評會審議中」，前後自相矛盾，形成「先定罪—遭

抗議—急修飾—再改口」之不實登載鏈。 

 四、主觀（明知故意）：院教評會紀錄為校方掌握，仍於明知無合法決

議基礎之情況下，接連製文與變更說法；在本人連番抗議後仍不正面回

應，坐實明知而故意。 

 五、結論：上開行為已符合《刑法》第 213 條構成要件。 



截至目前，本人已對原陳情人提出一百九十（190）件刑事告訴（加重誹謗、誣

告等）。本案將是本人首次針對貴校同事依法提起《刑法》第 213 條「公務員

登載不實罪」之刑事告訴，目的在於追究公務員違法製文之責。 

本項刑事訴訟將視貴校後續處理情形而定。 

倘若貴校仍拒絕依法出具正式證明文件，或持續放任違法函文被外部使用、散

布、誤導司法，本人將立即依 10 月 3 日信函所載「罪刑成立分析」為主體內

容，連同前述三份公文及相關證據，正式向花蓮地檢署遞送刑事告訴狀，依法

追究相關主管與承辦人之《刑法》第 213 條「公務員登載不實罪」刑事責任。 

3. 並檢具本信全文及附件，向教育部高等教育司與監察院提出正式報告，請求

調查貴校行政違法及監督怠惰責任。 

 

敬請貴校依法出具正式證明， 以設定本案之行政及法律停損點，使因前述瑕疵

公文所造成對本人之名譽與司法損害得以即刻止血，以釐清事實、維護程序正

義與教師名譽。 

此致 

國立東華大學 校長 徐輝明 鈞鑒 

敬禮 

施清祥 敬上 

國立東華大學 教授 

中華民國 114 年 11 月 7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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